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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體育性競賽獎勵要點 
(學 105) 

民國 103 年 08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9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07 月 17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9 次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8 月 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8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專業技術人才，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專業學術

暨體育性相關競賽，以開發學生專業技術之潛能與創意，進而激發學生之學習力與就業

力，特訂定「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體育性競賽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獎勵之對象為具卓越才能、創意、技能之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不含延畢時程）

申請代表學校參與學術暨體育性正式競賽者，表現優異並具獲獎證明文件者給予獎勵。

茲依據活動類別區分為「國際（外）」、「國內」及「校際」等三項活動類別，各類說明如

下。 
（一）國際（外）： 

1. 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競賽同類組應至少三個（含）國家（地區）參與競賽。 
2. 國外競賽係在他國舉辦之競賽，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3. 國際性組織於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競賽，可列計國際（外）競賽。 

（二）國內： 
1. 國內競賽應至少三個（含）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2. 若學校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政府單位之委託，舉辦全國性之專業技（藝）能

競賽，得予以認列。 
（三）校際： 

1. 參加競賽活動對象純為學校或學生。 
2. 校際競賽應至少三所（含）以上學校參與。 

三、申請本要點之獎勵流程、說明如下： 
（一）申請核備：申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10 日前或於學校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經主管

單位同意，方給予參賽核備。 
（二）申請獎勵：申請人須於競賽結束後 15 日內提出獎勵申請。 
（三）申請案件列計時段： 

1. 競賽獲獎申請時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2. 獲獎時間或證明若超過 6 月 30 日者，則列計至次學年度獎勵。 

四、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學務處提出參賽核備、獎勵申請，並經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

審核通過後始准予核備與辦理敘獎。 
（一）申請參賽核備： 

1. 申請參賽核備表 1 份。（附表一) 
2. 參與比賽之競賽辦法及參賽人數等相關企劃資料乙份。（附表二） 

（二）申請獲獎獎勵： 
1. 申請參賽獎勵表 1 份。（附表三） 
2. 校外獲獎證明文件足資證明代表本校參與競賽。 
3. 獲獎作品照片或影音檔資料（數位照片解析度不低於 300dpi）。 

五、本要點所使用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各項獎助、補助款與學校配合、自籌款等；學年度所編

經費十分之一提供作為體育性競賽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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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獎勵係以核配獲獎點數為獎金計算權重標準；每點獎勵金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其計算方式係將當年度編列之本要點獎金預算總額，除以年度內完成核配之各案件總合

點數所得，小數點無條件捨去；每點金額再乘以各案件核配點數，即為獎勵核發金額。

獎勵點數核配標準及原則如下： 
    （一）核配標準： 

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體育性競賽獎勵金點數核配標準 

競賽等級 

獎勵點數、 

獲獎等第 

國際(外) 國內 校際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第一名或相當等級獎 40 100 20 50 5 15 

第二名或相當等級獎 30 80 15 40 4 12 

第三名或相當等級獎 20 50 10 25 3 9 

佳作、優秀獎、優選或同等級之獎項 10 30 5 15 2 6 
註一：團體競賽係指 3 人（含）以上者。 
註二：團體競賽未達 3 人，則以個人獎勵點數再乘以 2 為所得點數。 

  （二）核配原則： 

1. 每一個案申請金額核定原則：「校際」競賽最高獎勵金 8,000 元、「國內」競賽

最高獎勵金 20,000 元；「國際（外）」競賽最高獎勵金 40,000 元。 
2. 申請者另向其他機關（包含校內其他單位）申請獎金，則不再予以獎勵，若經

查出，將全數追回獎金。 
3. 若未完成參賽核備，依獎勵核配點數，減半發給。 
4. 其他經校長核定之敘獎案件，不適用上列原則。 

七、為激勵持續就學，獲核配獎勵金學生於當學年度 6 月 30 日（含）前，若因休學、退學及

轉學因素（不含因危難事件而中止在校學習），則停止發給獎金（團體競賽獎金則以參賽

人數除獲分配金額所得為個人停發數額；積乘之餘數以四捨五入法處理）。 

八、本要點經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3 

景文科技大學體育性競賽之國際、國內與校際性權重分類等級表 
民國 107 年 4 月 17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6 月 12 日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8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暨體育性競賽獎勵要點。 

二、申請對象： 

(一) 凡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各項運動競賽者，且該賽事是本校所指定之比賽。 

(二) 參賽之賽事若為職業賽或提供競賽獎金，則不列入獎助資格。 

三、本校指定之比賽係指： 

(一) 國際賽事：各國際運動組織所承辦之奧運、亞運、亞洲杯、世界錦標賽等正式錦標

賽（不含職業賽）。 

(二) 國內一級賽事：綜合性運動賽會(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大專運動會)及國際奧

林匹克所屬的全國單項協會所主辦之全國聯賽、全國排名賽、全國

錦標賽，所參賽組別須為高等級的組別，例如：大專甲組、社會組、

公開組（不含職業賽）。 

(三) 國內二級賽事：主辦單位為全國單項協會、各縣市所屬的單項協會、及其他委員會

所主辦的各項比賽及全國大專一般組。 

(四) 校際競賽：應至少三所（含）以上學校參與，且參加競賽活動對象純為全國系(所)
學生之比賽。 

四、申請限制：本校只給予各項比賽獲得前 3 名之獎勵。 

五、參賽人數限制：比賽參加隊數或人數須達以下標準才給予獎勵，依照全國運動會及全國

大專運動會，給獎辦法實施。 

（一）二隊（人）或三隊（人），只錄取前第一名獎勵。 

（二）四隊（人），只錄取前第一、二名獎勵。 

（三）五隊（人），只錄取前第一、二、三名獎勵。 

 

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體育性競賽獎勵金點數核配標準 
 國際(外) 國內一級賽事 國內二級賽事 校際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第一名或相當等級獎 50 100 30 60 15 40 5 15 
第二名或相當等級獎 30 80 20 40 10 20 3 10 
第三名或相當等級獎 15 50 10 20 5 10 1 5 

 

 


